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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清偿的专项说明 

 

司农专字[2025]25000800025 号 

 

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

登大道”或“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汇总表》(以下简称“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以下简称“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规定，摩登大道公司管理层编制了后附的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如实编制和对外披露汇总

表并保证其真实、准确、完整是摩登大道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摩登大道公司管理层编制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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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和《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9 号——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资金占用及其审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

表及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

表专项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其他事项 

我们提请报告使用者关注，我们未对摩登大道公司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我

们仅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广东证监局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 43

号） 中确认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 24,193.38 万元的清偿情况进行审核，我们

不对除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问题外的其他事项进行审核。 

四、审计结论 

如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所述，摩登大道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及 2025 年 2 月 28 日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余额分别为 22,193.38 万

元及 0.00 万元，202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期间已收到代偿资金

24,193.38 万元，截止 2025 年 2 月 28 日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及其关联方、现控股

股东普慧源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他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

情形。我们认为，后附的摩登大道管理层编制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及资

金占用清偿情况表如实反映了摩登大道公司 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2 月 28

日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及 2024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期间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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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摩登大道公司核实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附件一: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附件二: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 

 

 

 

 

 

 

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姚静 

 

  中国注册会计师：朱林 

中国 广州 

 

二○二五年三月五日 

 



附件一：

编制单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市公

司的关联关系

上市公司核算的

会计科目

2024年期初占用

资金余额

2024年1月1日至

2025年2月28日

新增占用发生金
额

2024年1月1日至

2025年2月28日

偿还发生金额

2024年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2025年2月28日

占用资金余额
（注释2）

占用形成原因
（注释1）

占用性质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附属企业
                         -                          -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                       -                                                -

广州瑞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原控股
股东

其他应收款             24,193.38             24,193.38             22,193.38                          -
原控股股东流动
资金匮乏

非经营性占用

                         -                          -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24,193.38            -                       24,193.38            22,193.38                                     -

其他关联方及其附属

企业
                         -                          - 非经营性占用

小计 — — — -                       -                       -                       -                                                -

总计 — — — 24,193.38            -                       24,193.38            22,193.38                                     -

公司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前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附属企业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

注释1

非经营性占用的形成原因及披露情况

    公司自查原控股股东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丰集团”）因流动资金匮乏以前年度占用公司及子公司自有资金24,691.21 万元，公司分

别于 2019 年 9 月 23 日、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月 8 日、2020 年 5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关于

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44）、《关于新发现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6）、《关于新发现

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66）等相关公告将前述资金占用情况予以披露。

    根据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2022】1 号)及《广东证监局关于对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瑞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

决定》（【2024】 43号），明确了2018 年12月至2019年8月，公司未经决策审批或授权程序，累计向瑞丰集团提供非经营性资金约24,691.21万元。

     瑞丰集团于2019年12月至2021年5月陆续还款497.83万元，截止2024年1月1日，瑞丰集团占用公司及子公司的资金余24,193.38 万元未归还。

注释2

非经营性占用情况

    截止2025年2月28日，瑞丰集团已通过代偿方式完成对公司及子公司24,193.38万元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偿，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及其关联方、现控股股东

普慧源及其关联方均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其他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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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编制单位：摩登大道时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占用股东或关联人
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2024年1月1日余额

（万元）

2024年新增占用金额

（万元）

偿还方式
（注释）

偿还金额
（万元）

偿还时间 备注

广州瑞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8 年12月至

2025年1月21日
非经营性占用 24,193.38                                   - 代为偿还 24,193.38

2024年11月21日

至2025年1月21日

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注释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偿还方式

    1、广州普慧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慧源”）、广州汇琪晓程商贸有限公司与公司签署了《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容，

由普慧源代替公司原控股股东瑞丰集团偿还对公司债务。2024年11月21日，公司银行账号收到由广州汇琪晓程商贸有限公司支付的

2,000.00万元代偿款。

    2、普慧源、锐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洋集团”）与公司对上述剩余款项进行协商并签署《协议书》，根据协议书内

容，由普慧源指定锐洋集团向摩登大道公司支付22,193.38万元。2025年1月6日、2025年1月17日及2025年1月21日，公司银行账号分

别收到由锐洋集团支付的12,193.38万元、6,000.00万元及4,000.00万元代偿款，共计22,193.38万元。

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情况表

当年新增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的原因、责任人追究及董事
会拟定采取措施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未能按计划清偿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原因、责任追究情况及
董事会拟定采取的措施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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